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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理工〔2019〕24 号 

 

 

校内各部门： 

经校学术委员会、校长办公会审议并经党委常委会审

定，现将《上海理工大学军工科技奖励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理工大学 

2019 年 1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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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》，充

分调动教师和科技人员参与国防军工科研工作的积极性，促

进学校国防军工科研工作的发展，服务于国家国防战略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 奖励对象、范围和单位额度 

第二条 奖励对象和范围： 

（一）获国家国防科技奖励者； 

（二）完成国防科技报告或者军工科研项目技术总结报

告者； 

（三）获国防专利授权者；  

（四）以我校为依托单位申请获批的军工重大科研计划

项目负责人； 

（五）其他对学校国防军工科技发展有重大贡献者。 

第三条 奖励绩点的单位额度 

本办法实行总量控制，建立正常的总量增长机制，单位

额度依据总量确定。 

第三章  对科研获奖的奖励 

第四条 凡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国防科技奖励者，学

校将按表 1所示获奖等级分别给予奖励。 

表 1  军工类获奖等级及其奖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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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获奖种类 获奖等级 奖励绩点 

1 国家科学技术奖 

（含国家发明奖国

防专用项目、国家

科技进步奖国防专

用项目） 

特等奖 80.0 

在此基础

上另议 

2 一等奖 40.0 

3 二等奖 20.0 

4 国防技术发明奖、

国防科学技术进步

奖、各类解放军总

部及军队科技奖

励、各类省部级科

技奖励中国防专用

项目奖励 

特等奖 25.0 

5 一等奖 

20.0(已被推荐

国家级科技奖) 

15.0(未被推荐

国家级科技奖) 

6 二等奖 10.0 

7 三等奖 5.0 

8 
国防科技工业杰出

人才奖 
 20.0 

注：对于未涉及的奖项，由项目第一完成人所在学院参

照学校奖励办法，制定并落实相关奖励政策。 

第五条 我校为合作单位（非第一完成单位）获国防科

技奖励者： 

（一）国家科学技术奖以我校为第二完成单位的，按照

60%奖励；以我校为第三完成单位的，按照 40%奖励；以我校

为第四及以后完成单位的，按照 20%奖励。 

（二）国防技术发明奖、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、各类解

放军总部及军队科技奖励、各类省部级科技奖励中国防专用

项目奖励以我校为第二完成单位的，按照 55%奖励；以我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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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第三完成单位的，按照 35%奖励；以我校为第四及以后完

成单位的，按照 15%奖励。 

第四章  对国防科技报告和国防专利等的奖励 

第六条 凡署名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，有效提交国防科

技报告、军工科研项目技术总结报告、国防专利授权等均可

获得奖励。同一篇报告、专利，科技奖励只奖励 1 次。 

第七条 奖励报告和专利的第一完成人，如果排名第一

的完成人非我校教师，则奖励排名第一的我校完成人。 

第八条 对报告、专利的奖励额度，学校将按表 2 的奖

励绩点分别给予奖励。 

表 2  国防科技报告和国防专利的奖励 

序号 类别 奖励绩点/项 

1 
国防科技报告、军工科研项目技术总

结报告 
0.5 

2 国防专利授权 1 

第五章  对国家级军工科研计划项目的奖励 

第九条 根据上级管理部门下达的正式批文或通知，以

我校为第一承担单位申请获批的国防军工国家级科研计划

项目，项目第一负责人可获得奖励。 

第十条 学校仅奖励军工国家级科研计划项目国拨到账

经费中的非转出经费，自筹经费和外拨合作单位经费不予奖

励。 

第十一条 国家级军工科研计划项目经费须按照《上海

理工大学国防军工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缴足管理费；未缴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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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费的，奖励额度按实缴管理费与应缴管理费之比同比例

下调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中的国家级军工科研计划项目级别以

《上海理工大学国防军工科研项目（课题）级别分类表》为

准。其中，国家级纵向各级别匹配经费额度，如表 3 所示。 

表 3  国家级军工科研计划项目的奖励 

序号 类别 奖励绩点 

1 国家级 A 类 项目年度到款经费/10000×6% 

2 国家级 B 类 项目年度到款经费/10000×5% 

3 国家级 C 类 项目年度到款经费/10000×4%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三条 奖励发放时间：一般在下半年具体实施，奖

励上一年度的军工科技成果。具体时间以国防军工办通知为

准。获得奖励的科技人员，应按相关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属国防军工办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与国家及有关项目主管部门管理规定

不一致的，按国家及有关项目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月 25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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